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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19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大连热电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3-062 

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部分固定资产报废处置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本次拟报废固定资产账面原值合计 1,535.33 万元，累计折旧

1,030.51 万元，账面净值 504.82 万元，当期确认资产报废损失 504.82

万元。 

●本次部分固定资产报废处置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3年8月22日

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部分固定资产报废处置的议案》，现就有关情况公告

如下： 

一、本次部分固定资产报废概况 

根据国务院及国家能源局相关的通知要求，规模性热电企业要淘

汰环保达不到超低排放标准和高能耗、低效率落后的设备设施。北海

电厂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要求，2022年新建三台116MW热水锅炉并升级

改造故障率高的老旧设备、环保设备。经过2022-2023年采暖季的运

行检验，运行稳定，新建水炉已满足各项安全生产及环保要求，故原

北海电厂投用年代久远、低效率、高耗能部分资产已无需继续备用，

且无利旧价值，因此建议将其报废处理。 

拟报废固定资产账面原值合计  1,535.33万元，累计折旧

1,030.51万元，账面净值总计504.82万元，确认报废损失504.82万元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公司《章程》规定，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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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部分固定资产报废处置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

议。 

二、本次部分固定资产报废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

本次固定资产报废处置，预计将减少公司2023年上半年利润总额

504.82万元、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378.62万元。 

三、独立董事意见  

 独立董事认为，本次部分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是为了真实地反应

公司财务状况，报废依据充分，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和公司相关会

计政策的规定。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同意

本次部分固定资产报废处置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

第二十次会议审议。 

四、审计委员会意见 

本次部分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是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和公司相关

会计政策的规定，基于谨慎性原则进行的，可以更真实、公允地反应

公司的资产状况，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、准确的会计信息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，同意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

第二十次会议审议。 

五、监事会意见 

公司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有关规定报废处置部分固定资产，

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能够真实、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。本次部分

固定资产报废处置，不涉及公司关联方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

的情况，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固定

资产报废处置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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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所审议事项的独

立意见； 

4、公司2023年第四次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年 8月 23日 


